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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指標及編號 子指標項目 對應資料

10.公共家庭補助津貼相關法

規、政策之資格、給付期間及金

額。

10-5「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

付辦法」

1.給付資格

2.給付期間

3.給付金額

1.自107年推動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，配合110年6月9日修正頒布之長服法第8

條之1第4項授權規定，將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提升法律位階，訂定「長期照

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」，並自111年2月1日施行。

2.給付資格：符合長照給付及支付申請資格者(含65歲以上老人、身心障礙

者、55歲至64歲原住民及50歲以上失智症者)，經照顧管理專員評估，為長照

需要等級第2級至第8級者，由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擬訂照顧計畫，協調長照

特約單位提供長照服務，給付之服務包括照顧及專業服務、交通接送服務、

輔具服務、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及喘息服務等。

3.給付期間：照管中心或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經評估符合給付長照服務資格及

失能程度者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間進行複評；照管中心或地方主管

機關應按複評結果，重新核定長照需要等級及長照服務給付額度。爰長照給

付對象於符合給付長照服務資格及失能程度者，皆可依其實際需求使用長照

服務。

4.給付金額：有關長照需要等級及長照服務給付項目之額度，詳附表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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